
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
甘临检字（2025）第019 号

2026 年甘肃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/室间质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实验室：

室间质量评价(以下简称室间质评)是临床实验室保证和改进检

验质量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行政管理和实验室认可

的基本要求。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(以下简称临检中心)自 1983年起开

展全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活动，为保证和提高我省临床检验质量，

推进临床检验规范化，起到积极作用。为做好 2026年度全省临床检

验能力验证/室间质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一般情况

1、临检中心 2026年室间质量评价计划及相关信息见《甘肃省临

床检验中心 2026年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计划》(以下简称计划书，

与本通知同时发出)。

2、临检中心室间质评信息处理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室间质评信息

系统，室间质评申请、检验结果与相关信息回报、统计分析图表获取

等通过信息系统完成。室间质评信息系统运行网站为甘肃省临床检验

中心(http://www.gsccl.cn)，信息系统及其使用说明参见网站相关介绍。

计划书内容及本通知涉及各种技术文件也可在网站获取。

3.临检中心向参评实验室收取室间质评费用，用以维持室间质评



计划运行。

二、申请

1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/室间质评计划的参加者

全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妇幼保健院、采供血机构以

及各类专科医院、民营医院、医学检验实验室（第三方检测机构）等

医疗机构的医学检验科和输血科必须参加全省医学检验能力验证/室

间质评计划，接受质量监测和能力评价；全省各市（州）所辖卫生院、

社区服务中心、各类门诊部均可申请参加甘肃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/

室间质评计划。

2、2026年甘肃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计划

在 2025年 33个能力验证计划的基础上，2026年新增优生优育

免疫学检测（TORCH）：弓形虫、单纯疱疹病毒、巨细胞病毒、风

疹病毒 IgG及 IgM抗体检测；感染性疾病抗原抗体快速检测：乙型

肝炎病毒表面抗原（HBsAg）、抗丙型肝炎病毒抗体（抗-HCV）、

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(抗-HIV)、抗梅毒螺旋体抗体（抗-TP）。

其中，临床检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、抗酸染色等为免费评价计划。

详见《2026年甘肃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/室间质评计划》。

3、2026年之前已参评的单位请直接网上申请，用本单位用户名

和密码登录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网站(http://www.gsccl.cn)或者检验

医学信息网（https://www.clinet.com.cn/）网站，完整填写“2026年甘

肃省临床检验能力验证/室间质量评价划申请表”后，直接提交，并

在“室间质评申请明细查看”处核对提交的信息，以及“室间质评费



用明细查看”处核对申请项目的缴费明细，核对无误方为申请成功。

4、2026年新参评单位须向检验中心综合办公室提供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、单位全称、详细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等资

料发至邮箱 773546749@qq.com。综合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及时赋予新

参加者实验室编码，新参加者根据自身实验室开展检验项目情况，通

过进入网站 http://www.gsccl.cn中“PT/EQA系统”在线填报申请后提

交；并在“室间质评申请明细查看”处核对提交的信息，以及“室间

质评费用明细查看”处核对申请项目的缴费明细，核对无误方为申请

成功。

5、2026年室间质量评价申请与缴费自本通知发出之日开始，2025

年 12月 24日 24时关闭申请，2025年 12月 31日 24时截止缴费。

请各参评实验室必须在申请与缴费截止前提交申请并及时缴费(务必

确认申请成功后缴费)，以免影响 2026年室间质评计划实施。

三、缴费

1、提交申请表并确认报名成功后，请按申请表的合计金额汇款，

汇款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1日，逾期将取消本年度已申请的所

有未缴费项目。对没有申请及缴费的单位，省临床检验中心将不发放

2026年度能力验证物品。

2、缴费时请使用参评单位对公账户进行汇款。

3、汇款信息：

户名：甘肃省人民医院

开户银行：工行天水路支行（或 20024）



帐号：2703002409024900514

纳税识别号：12620000438002094J

联系人：王 芳 闫 琨

联系电话：0931-8281034 / 0931-8281228

4、汇款时务必于“汇款用途(或备注/附言)”一栏备注检验中心

质评费及实验室编码。

5、缴费成功后及时开具发票(电子普通发票)。

6、查询数电票请登录 EQA界面，于左侧树形栏“室间质评申请”

中的“室间质评电子发票下载”处查询、下载数电票。

7、缴费及发票查询等详细信息请阅读本通知附页的“2026年全

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汇款须知(财务部门)”,并于办理汇款时将此

汇款须知转交所在单位财务部门。

四、质控品接收

1、临检中心收到室间质评申请和费用后，以顺丰速运方式向参

评实验室寄出质控品。各计划质控品邮寄时间见计划书“2026年室

间质量评价活动计划”。

2、临检中心向申请表中提供的联系人邮寄质控品。实验室收到

质控品后应认真检查核对质控品，若发现室间质评样品出现破损、重

号、标识不清、标签脱落等问题，影响测定或结果填报时，请及时登

录 EQA客户端“室间质评样品邮寄信息”-“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(补

寄)”在线填写，提交申请后请关注审核状态以及邮寄时间和物流单

号并与综合办 0931-8281034联系。



五、质控品检验与结果回报

1、实验室应严格按各室间质评计划的“活动安排与注意事项”

进行质控品保存、检验前准备和检验。

2、实验室应在规定日期回报检验结果及相关信息，应按各计划

要求将结果及各项编码(特别是实验室编码和方法、仪器、试剂编码

等)逐项填写清楚，并在“已上报数据”栏进行核对确认。

六、统计结果和质评报告获取

1、实验室直接从网上获取室间质评及室内质控等相关数据统计

结果报表。临检中心将及时对上报数据(室间质评及室内质控等相关

数据)进行统计分析。

2、所有室间质评证书将以电子版形式于所有室间质评计划结束

后发放，一般在相应年度十二月份发送至 EQA客户端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实验室遇有室间质评有关问题，请与临检中心综合办公室联系，

联系方式如下：

地 址：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204号

邮 编：730000

电 话：0931-8281034 /0931-8281228

联系人：王 芳 杨 阳

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

2025年 11月 13日


